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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9日

甘河工业园区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7·16”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16日16时35分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铜业）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西宁市安委会办公室挂牌督办要求，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受湟中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了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7·16”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园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任组长，由园区甘河公安分局、湟中区应急管理局、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会工作委员会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6月28日注册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资金20亿元，2016年3月工程全面动工，2018年6月进入生产调试，2018年9月项目投产，2020年全面达产，项目地址位于甘河工业园区西区，项目年产100000t/a阳极板、1500000t/a阴极铜、44万吨硫酸，从业人员890人，下设7个职能部室、5个车间中心，设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9人，注册安全工程师6人。
企业名称：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黄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000564938862D，注册资本：贰拾柒亿元整，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8日，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选矿；贵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青海宁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青海宁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宁蒲）于2009年12月30日成立，注册资本4062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某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5679197881K，青海宁蒲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架构，现有员工400人，设有6个部门和8个项目部，青海铜业检维修施工项目部成立于2018年5月，公司经营范围：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装卸；机械设备维保及技术服务；劳务派遣；钢材、防腐保温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销售；炉窑工程；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1年3月5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颁发《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63000183，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事故发生单元工艺流程及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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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于青海宁蒲承包的更换青海铜业冶炼车间精矿仓屋面聚氨酯采光板。（如图所示）。 
2.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青海铜业设有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环保保卫部，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9名，其中配有6名注册安全工程师，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经培训考核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建立承包商管理制度等78项，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94项，各岗位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2023年度隐患排查计划，2023年定期不定期开展综合性安全环保大检查6次，重大隐患专项整治、燃气、承包商、电气焊、安全出口等专项检查督查7次累计排查隐患及缺陷72项，整改率100%;制定了2023年度培训教育计划，开展特殊作业管理规定解读等安全培训14次，包括消防安全培训、新员工入职前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管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双重预防机制及安全标准化建设等内容的培训；制定了2023年度应急演练计划，组织开展安全应急预案演练11次，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制定了2023年度安全费用提取及使用计划，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依据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按照标准共计提取安全生产费用1931.402万元；青海铜业于2022年通过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青海铜业硫酸44万吨/年、氧气（压缩）15000Nm3/h、液氮200Nm3/h、硫酸镍425t/a***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青）WH安许证字﹝2013﹞013号），有效期：2021年11月26日至2024年11月25日，建立健全四级重大危险源（1000m3液氧储槽）技术档案和评估监控管理体系，并于备案时间2023年2月23日完成备案，为促进重大危险源监控和管理工作规范、科学、有序地开展，青海铜业分别开展了现状评价、HAZOP分析、SIS定级分析，查找、分析重大危险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2023年4月23日经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审核《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编号：63010020230091）予以备案登记；青海铜业将外包单位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本年度签订服务合同、安全协议 16余份，发放安全管理须知 60余份，承包商管理胸卡 260余个，参培人数200余人，强化外包作业现场三违查处管理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加强了外包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该公司依法履行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青海宁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青海宁蒲驻青海铜业项目部常驻安装检修人员20人，配备了专职安全员1人，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均已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部特种作业人员均已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并建立特殊作业人员台账；成立了以项目经理周某兴为组长、杨某春、田某跟为副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青海宁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青）JZ安许证[2010]000540]，有限期2022年8月8日至2025年8月8日；青海宁蒲驻青海铜业项目部成立，结合项目特点，制定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文明施工等10项安全管理制度，8项安全措施、检维修方案。根据本项目施工特点及对特种作业人员的需求，项目部从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施工生产实际情况等多方面入手，积极编写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有序开展新员工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复审等方面的培训教育工作，累计培训21场次，培训人员达460人次，实现了培训全覆盖，入场教育培训率达100%；危险作业严格履行作业审批手续，从严管理检维修工作，按要求编制专项方案并履行相关审批手续；青海宁蒲驻青海铜业项目部通过开展周例会、班前会，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如实记录。该公司依法履行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
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16日上午8时30分左右，青海宁蒲驻青海铜业项目部组织当班作业人员王某民、李某、苟某忠、赵某军、杨某忠、刘某军、霍某、冯某彬召开安全技术交底和班前会，随后，办事员朱某宝于上午9点左右办理完成高处作业（作业票编号GC-NP-07-32）临时用电作业票；按照精矿仓前期施工的任务分工，刘某军和李某负责拆装聚氨酯采光板，王某民和苟某忠、赵某军和杨某忠两人一组负责人工搬运聚氨酯采光板，同时负责在屋顶地面铺设木板
用于行走，霍某、冯某彬对精矿仓特殊作业进行现场监护。施工作业人员开始作业，到11时50分左右结束上午施工作业。
7月16日下午13时王某民组织精矿仓作业人员开始施工，16时左右，因天气炎热，4名作业人员（赵某军、杨某忠、刘某军、李某）在精矿仓副跨屋顶南侧墙角阴凉处休息，2名作业人员（王某民、苟某忠）在作业面原地休息，16时35分王某民在休息时自行解开安全带，径直走向精矿仓北侧第26-27根立柱之间的破损洞口
掉落至精矿仓内地面。

（四）人员伤亡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王某民，男，汉族，1971年8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622722197108090032，家庭住址：甘肃省泾川县城关镇中山街二轻机械厂家属楼112号。
2.其他情况

2023年7月16日西宁地区天气：多云，西北风，风力1-2级，风速:7km/h，最低气温11℃，最高气温26℃，气压值：747，降雨量：0.0mm。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海宁蒲公司高处作业人员李某立即赶到坠落地点，随后监护人霍某听到呼救声从精矿仓副跨大门口赶到坠落现场，16时40分，霍某电话通知施工队队长邵某群，随后邵某群与施工队队长铁某武先后赶赴事发现场组织抢救，16时45分邵留群电话通知青海宁蒲项目部经理周某兴，期间，青海铜业总经理黄某与副总经理李某红赶赴事发现场，并对现场设置警戒保护， 16时49分拨打120急救电话，17时07分左右送至湟中区第二人民医院，经过救治，宣布抢救无效死亡。青海铜业总经理黄某向甘河园区环安分局报告事发情况，园区环安分局接到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按程序向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和西宁市应急管理局上报有关情况，并进行事故现场勘查及初步取证，同时，要求青海宁蒲公司立即停止精矿仓施工作业。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海铜业公司和青海宁蒲公司积极开展伤者救治，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青海铜业公司积极开展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工作和善后事宜。民事赔偿于7月22日全部办理结束，死者家属、青海铜业公司、青海宁蒲公司三方均无异议。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施工项目部负责人、现场作业人员、监护人员立即按照现场应急处置流程赶赴坠落现场落实急救措施，并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上报青海铜业相关负责人，企业相关负责人均到达施工作业现场开展救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督促落实事发现场保护措施。
评估结论：现场应急救援处置果断、措施得当，未引发次生事故，社会面舆情总体稳定。
三、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是：王某民在休息时自行解开安全带，径直走向精矿仓北侧第26-27根立柱之间的破损洞口掉落至精矿仓内地面。
（二）直接原因分析

1、现场勘查情况：青海铜业冶炼车间精矿仓副跨厂房基础数据参数：建筑层数1层，长207米，宽28.5米，屋顶结构为“人”字形钢结构，东西向布局建设，北侧为精矿仓主跨，精矿仓副跨房檐离地高度12米，屋面最高点离地约13.59米，屋面为金属压型钢板与聚氨酯采光板相间材质，聚氨酯采光板宽1米，长12米，精矿仓副跨总面积约为5899.5m²；事故发生时，精矿仓副跨屋面采光板因存在采光不足、破损等现象，执行更换聚氨酯采光板作业。
2、现场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精矿仓屋顶作业现场第26-27根立柱之间南北向厂房固定了2条安全绳，用于系挂安全带，精矿仓副跨屋顶自东向西铺设了用于行走的木板，木板长6米、宽0.3米、厚0. 05米，承重300KG,王某民掉落后，佩戴有安全帽。
3、从坠落地点分析：通过查看坠落地点，精矿仓副跨北侧第26-27根立柱之间聚氨酯采光板存在破损洞口，洞口呈不规则圆形，距地面高度为13.5米，尺寸大约为0.5米*0.5米，破损洞口为事故前形成。事故发生后，破损洞口周边聚氨酯采光板无新增断裂痕迹，表明王某民坠落时无主动自救行为，经该处破损洞口坠落于精矿仓内部空地。
4、从精矿仓内部情况分析：精矿仓副跨厂房内部存放有2000余吨活性焦，堆存面积约占精矿仓40%，活性焦结构松软，堆垛最高为4层，距地面大约4米；王某明掉落位置为不规则破[image: image2.jpg]wg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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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洞口下方空地，而非精矿仓内活性焦堆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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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矿仓副跨外部情况                                 精矿仓副跨内部情况

5、从作业现场分析：7月16日青海铜业冶炼车间精矿仓施工作业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均佩戴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帽、劳保鞋、防护手套等个体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建筑施工人员个人劳动保护用品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建质[2007]255号）的规定；精矿仓施工作业现场设置了安全绳、防坠木板、警戒线等防范措施，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的规定；施工现场配备了2名作业监护人，同时，青海铜业派出旁站人员，协调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符合《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及青海铜业安全管理制度的规定。
6、从安全管理分析：青海宁蒲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的资质资格；按照《青海铜业有限公司应急检修年度合作协议》（协议编号：0047/D4706-43-2022.12.13）检修范围的约定，2023年6月5日青海铜业设备能源部下发检修单（QHTY/SB-YJJX-23-113）冶炼车间精矿仓附跨采光板恢复工作,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针对此次厂房屋面采光板更换工程，甲乙双方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第3.0.1相关规定从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施工方法、监控及救援预案、技术组织措施等方面制定了《采光板更换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论证、审查和审批，施工方案中约束了敷设区域、作业安全通道、劳保穿戴等安全技术措施，符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号）要求。同时，作业前，王某民对精矿仓作业面进行了查验，发现了作业面聚氨酯采光板存在破损。

7、从精神状况分析：王某民性格孤僻，不善交流，脾气易怒，当日组织施工作业时，多名工友发现其情绪不稳定，并与施工作业人员发生过语言争执，情绪激动，精神状况不良好。

8、从家庭成员关系分析：2023年6月下旬，王某民超能力消费，购买了一辆小轿车，携带父母及一名女儿旅游消费，与事故发生时间存在因果联系；事故发生后，青海铜业公司积极开展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民事赔偿事宜，因王某民家庭成员结构复杂，现任妻子、3名女儿（前妻1名女儿、现任妻子2名女儿）及旁系亲属亲情淡漠，在分配民事赔偿款时出现较大分歧，表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不融洽，长期缺乏交流和沟通。
9、从休息位置分析：精矿仓副跨所有作业人员休息期间，王某民有意靠近聚氨酯采光板存在破损洞口休息，趁其他人毫无防备，隐匿自己的行踪，从洞口掉落至精矿仓副跨内部空地。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内容，表明王某民坠落时存在选择性坠落的倾向和可能。

综上所述，排除失足掉落可能性，不排除自杀可能,排除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青海铜业公司要认真汲取“7·16”事故教训，加强外包单位安全管理工作，密切关注外包单位从业人员身体健康情况，特别是特殊作业人员身体及精神状况，严格筛查特殊作业人员基础病及高空禁忌症等，加强特殊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进一步提高特殊作业人员操作技能、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二）青海宁蒲公司要严格筛查新入职从业人员身体及精神状况，加强从业人员日常身心健康管理，及时对从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及时发现并杜绝从业人员在日常生产作业环节中的负面情绪及不安全行为，同时，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的监护管理工作，及时制止防范从业人员因个人情绪或精神状况导致的过激行为。

（三）园区各企业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认真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思想，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切实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压力感，对安全管理责任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死角、全覆盖。
�、屋顶地面铺设防坠木板：规格尺寸为0.3*6米。


�、破损洞口尺寸：0.5*0.5米。







